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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关于明确我市联合测绘成果中房屋层数、地下
车库套内确权、自持房屋确权登记等问题

处理意见的通知

各分局，各建设单位、测绘单位：

我市的联合测绘工作实施以来，在相关业务单位共同协作

下，目前进展较为顺利，但在近期的检查工作中发现各分局在测

绘质检、不动产登记过程中，对联合测绘成果中房屋层数、地下

车库套内确权、绿地验收标准、自持房屋确权登记标准执行不统

一。经研究，现就上述问题进行明确，在今后工作中予以落实执

行（见附件）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6 月 1 日（以首次提交联合测绘报告日期

为准）起执行，首次办理联合测绘、竣工验收或不动产登记业务

的项目，请遵照执行。已经进入联合测绘、竣工验收或不动产登

记业务阶段的项目按原有标准执行。

佛 山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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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联合测绘成果中房屋层数、地下车库套内确权、自持

房屋确权登记等问题处理意见

局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20 日

（联系人：刘辉；联系电话：8312 297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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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联合测绘成果中房屋层数、地下车库套内确权、

自持房屋确权登记等问题处理意见

一、成果中不动产部分房屋所在层次的规范化

成果数据库中，房屋的所在层次属性项填写：以阿拉伯数字

表示，自低向高列举，并保证所在层次的连续性，房屋所在层次

具体填写要求为：

（一）房屋标准层：自低向高列举，可逐层列举，也可多层

连续列举，连续列举的起始层与结束层之间以“-”连接，如“-2，

-1,1-3,4-30”，分别表示地下负二层、地下负一层、一至三层、

四至三十层；

（二）房屋夹层：以“标准层数字+.5”表示，同一个标准

层同时存在上下两个夹层的，分别以“标准层数字+.5”、“标准

层数字+.6”表示，如“-2，-1，-0.5,1，1.5,1.6，2,2.5,3-8”，

分别表示地下负二层、地下负一层、地下负一层夹层、一层、一

层夹层 1、一层夹层 2、二层、二层夹层，三至八层；

（三）房屋天面层：数据库中，以“天面层下一层的标准层

数字+.01”表示，同时存在上下两个天面层的，分别以“天面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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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层的标准层数字+.01”，以“天面层上一层的标准层数字

+.02”表示。如“。。。20,20.01”，20 表示标准层为第二十层，

20.01 表示第二十层上方的天面层；如“。。。20,20.01，20.02”，

20.01、20.02 分别表示第二十层上方的天面一层、天面二层；

报告中，只有一层天面层的，填写“天面层”，同时存在上下两

个天面层的，填写“天面一层、天面二层”；

（四）复式房屋：与标准层表示方法一致，如“3，4”，分

别表示复式一层、复式二层；

（五）整幢房屋：数据库应逐层次列明，如“-1,1-4，4.01”

报告应与数据库对应，逐层次列明，如“-1,1-4，天面层”，不

得以“整幢”、“整栋”代替。

（六）房屋自然层数：房屋自然层数计算方法一般以《房产

测量规范》规定为准，即从高出室外地平面的第一层室内地面起

算。特殊地形、地貌情况需与规划审批部门会商解决。室内层高

在 2.20m 以上的半地下室计算地上自然层数。假层、夹层、插层、

阁楼（暗楼）、装饰性塔楼，以及突出屋面的楼梯间、水箱间不

计层数。本条是对《佛山市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标准（第三版）》

第 3.19 条的补充。

（七）房屋总层数：同一自然幢内存在多幢塔楼、裙楼、地

下室等多个逻辑幢的，塔楼、裙楼总层数按本栋投影范围内地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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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数与其投影范围内地下室最多层数之和计算，地下室总层数以

地下室最多层数计算，不包含地上层数。

图 1 各逻辑幢总层数的计算图

如图 1 所示，各逻辑幢总层数：地下室为 2 层，裙楼为 3 层

（1 层裙楼+2 层地下室），一座为 4 层（1 层塔楼+1 层裙楼+2 层

地下室），二座为 8 层（5 层塔楼+1 层裙楼+2 层地下室），三座

为 5 层（2 层塔楼+1 层裙楼+2 层地下室）。

二、成果绿化图中绿地表示的规范化

规划竣工验收时，规划管理部门必须依据《佛山市城市规划

管理技术规定（2020 修编版）》的要求，核实绿地现场范围、覆

土厚度等信息。绿地类型包括宅旁绿地、架空层内绿地、屋顶绿

地、平台绿地、停车场绿地等，规划验收绿地有效覆土厚度不应

小于 0.6 米。测绘单位必须在成果报告的绿地属性表中填写每一

地块的绿地平均覆土情况，平均覆土厚度大于 0.6 米的,统一填

＞0.6 米；平均覆土厚度小于等于 0.6 米的，据实填写至小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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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1 位。样式如下：

绿地部位及

折算率

绿地编

号

折算后许可

面积（m
2
）

折算后实

测面积（m
2
）

实测平均覆

土厚度（m）

宅旁绿地（折

算率 100%）
ZP01 25.94 0.4

ZP02 26.79 ＞0.6

ZP03 10.55 ＞0.6

停车场绿化

（折算率

100%）

TC01 11.45 ＞0.6

平台绿地（折

算率 60%）
PT01 423.14 ＞0.6

总计 497.87

三、房地产项目地下车库按套内确权、销售工作指引

（一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房地产项目地下车库应按套内面

积实施测绘、确权及销售相关工作：

a、地下车库未曾按照计算的分摊面积办理过分期确权登

记；

b、地下车库空间现状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等相关规范及标准

要求建设，并取得工程项目验收合格，满足使用需求，车位采用

热熔漆或冷涂漆划线并编号，必要时可设置界钉，权属界线封闭

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空间；

c、地下车库的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车位与不动产测绘车位图

形完全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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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联合测绘不动产成果制作指引

分期开发的地下车库（不含特殊情况）制作联合测绘不动

产成果时，对项目连通的地下车库单独建立一个自然幢，自然幢

范围线按照本期竣工范围划定，逐期扩充，自然幢号保持不变。

分期开发阶段，地下车库部分的不动产测绘报告中单元面积表和

房产分层图、房产分户图仅需产生本期单元户数据，但需在房产

分层图补充绘制往期确权范围、面积。核心筒、设备间、管井、

走道、车道等公建部分分户测量、权属性质设为“共有”。所有

车位单元户不作分摊计算，分摊面积填写为“0.00”。供地下车

库非人防工程部分使用的地上管井，在完成地上建筑部分的测绘

业务时一并出具不动产成果。

已通过联合验收的分期联合测绘成果原则上不得修改，建

设单位应充分考虑各期车位指标分配。

（三）确权及销售工作指引

建设单位可整体或分期申请地下车库以不动产单元实测套

内面积进行确权（即首次登记），逐期出具首次登记清单，地下

车库竣工后不因分摊面积进行确权变更。车位确权后按不动产单

元套内面积进行销售。

在宗地图、房产分户图“两图转一码”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

下，各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办理地下车库分期确权的不动产登记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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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时不再张贴纸质图纸。

（四）特殊情况说明

项目地下室包含需进行产权移交的公建配套物业或其他可

售物业，且与地下车库无分隔的，应区分商业、办公部分使用的

分摊面积，剩余归车库公建部分分户测量，权属性质设为“共有”，

所有单元户不作分摊计算。

四、自持房屋确权登记

自持商品房屋原则上按照一次性申请整体登记办理不动产

权证书，允许整体抵押。整体登记或抵押时，应按照自然资源部

的《不动产单元设定和代码编制规则》中“6.1 房屋等建筑物、

构筑物的定着物单元划分”的规定合理划分定着物单元并办理不

动产权证书，且证书中载明定着物单元实测的建筑面积、套内建

筑面积、分摊面积、分户图等要素，证书中应注明“自持商品房

屋，自持期自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，自持期间不

得单独分割、销售、转让、抵押”字样。出具的联合测绘报告中，

应逐套测量建筑面积、套内建筑面积、分摊面积，出具分户图，

并在单元明细表对应栏备注“自持住房”、“自持商业”、“自持车

位”、“自持非机动库”、“自持厂房”、“自持仓储”等字样，以示

区别。


	



